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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大恒科技”）及控股

子公司 7 月 1 日至今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及递延收益转入具体情况（10 万元以上

明细单列）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（元） 收款单位 文件依据 

1 
飞秒激光太赫兹时域光

谱仪 
2,000,665.62 大恒科技 国科发财[2012]974 号  

2 
软 X 射线及紫外无谐波

光栅 
 999,262.48 大恒科技 国科发财[2012]1024 号  

3 
药液全自动智能视觉检

测系统   
220,000.00  

北京大恒

图像视觉

有限公司 

国科发计[2012]778 号 

4 
北京工业中小企业发展

专项基金 
 500,000.00  中科大洋 

《北京市工业发展资金

管理办法》 

5 
2011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

项目资金 
600,000.00  中科大洋 国科火字[2011]11 号  

6 
海淀园管委会成果转化

资金 
2,000,000.00  中科大洋 

《海淀区促进重点产业

发展支持办法》（海行规

发[2012]5号）  

7 
北京市商委海外展会展

位费及国际差旅费补贴  
406,146.00  中科大洋 

中小企业及“双自主”企

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

目  

8 

高清数字电视内容制作

与管理产品研发及产业

化项目 

4,300,000.00  中科大洋 京发改委[2010] 298 号 

9 其他零星补助 319,766.00 -- -- 

 合计 11,345,840.10   

     

    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相关规定，上述补助中 945,912.00

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，直接计入 2015 年当期损益；其余 10,399,928.10 元



为以前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确认的递延收益转入 2015 年当期损益。 

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具体的会计

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

